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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沿革】
‧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自1989年4月1日起施行
‧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修訂，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bookmark: a章節索引]【章節索引】
第一章　總則　§1
第二章　標準的制定　§10
第三章　標準的實施　§25
第四章　監督管理　§32
第五章　法律責任　§36
第六章　附則　§44

【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第一章　　總　則
[bookmark: a1]第1條
　　為了加強標準化工作，提升產品和服務質量，促進科學技術進步，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財產安全，維護國家安全、生態環境安全，提高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制定本法。
[bookmark: a2]第2條
　　本法所稱標準（含標準樣品），是指農業、工業、服務業以及社會事業等領域需要統一的技術要求。
　　標準包括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和團體標準、企業標準。國家標準分為強制性標準、推薦性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是推薦性標準。
　　強制性標準必須執行。國家鼓勵採用推薦性標準。
[bookmark: a3]第3條
　　標準化工作的任務是制定標準、組織實施標準以及對標準的制定、實施進行監督。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將標準化工作納入本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將標準化工作經費納入本級預算。
[bookmark: a4]第4條
　　制定標準應當在科學技術研究成果和社會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深入調查論證，廣泛徵求意見，保證標準的科學性、規範性、時效性，提高標準質量。
[bookmark: a5]第5條
　　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統一管理全國標準化工作。國務院有關行政主管部門分工管理本部門、本行業的標準化工作。
　　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統一管理本行政區域內的標準化工作。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關行政主管部門分工管理本行政區域內本部門、本行業的標準化工作。
[bookmark: a6]第6條
　　國務院建立標準化協調機制，統籌推進標準化重大改革，研究標準化重大政策，對跨部門跨領域、存在重大爭議標準的制定和實施進行協調。
　　設區的市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據工作需要建立標準化協調機制，統籌協調本行政區域內標準化工作重大事項。
[bookmark: a7]第7條
　　國家鼓勵企業、社會團體和教育、科研機構等開展或者參與標準化工作。
[bookmark: a8]第8條
　　國家積極推動參與國際標準化活動，開展標準化對外合作與交流，參與制定國際標準，結合國情採用國際標準，推進中國標準與國外標準之間的轉化運用。
　　國家鼓勵企業、社會團體和教育、科研機構等參與國際標準化活動。
[bookmark: a9]第9條
　　對在標準化工作中做出顯著成績的單位和個人，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給予表彰和獎勵。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標準的制定]第二章　　標準的制定
[bookmark: a10]第10條【法律責任】第二款~§41
　　對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財產安全、國家安全、生態環境安全以及滿足經濟社會管理基本需要的技術要求，應當制定強制性國家標準。
　　國務院有關行政主管部門依據職責負責強制性國家標準的項目提出、組織起草、徵求意見和技術審查。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負責強制性國家標準的立項、編號和對外通報。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對擬制定的強制性國家標準是否符合前款規定進行立項審查，對符合前款規定的予以立項。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可以向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提出強制性國家標準的立項建議，由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行政主管部門決定。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可以向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提出強制性國家標準的立項建議，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認為需要立項的，會同國務院有關行政主管部門決定。
　　強制性國家標準由國務院批准發布或者授權批准發布。
　　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決定對強制性標準的制定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bookmark: a11]第11條
　　對滿足基礎通用、與強制性國家標準配套、對各有關行業起引領作用等需要的技術要求，可以制定推薦性國家標準。
　　推薦性國家標準由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制定。
[bookmark: a12]第12條
　　對沒有推薦性國家標準、需要在全國某個行業範圍內統一的技術要求，可以制定行業標準。
　　行業標準由國務院有關行政主管部門制定，報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備案。
[bookmark: a13]第13條
　　為滿足地方自然條件、風俗習慣等特殊技術要求，可以制定地方標準。
　　地方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制定；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根據本行政區域的特殊需要，經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批准，可以制定本行政區域的地方標準。地方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報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備案，由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通報國務院有關行政主管部門。
[bookmark: a14]第14條
　　對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財產安全、國家安全、生態環境安全以及經濟社會發展所急需的標準項目，制定標準的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優先立項並及時完成。
[bookmark: a15]第15條
　　制定強制性標準、推薦性標準，應當在立項時對有關行政主管部門、企業、社會團體、消費者和教育、科研機構等方面的實際需求進行調查，對制定標準的必要性、可行性進行論證評估；在制定過程中，應當按照便捷有效的原則採取多種方式徵求意見，組織對標準相關事項進行調查分析、實驗、論證，並做到有關標準之間的協調配套。
[bookmark: a16]第16條
　　制定推薦性標準，應當組織由相關方組成的標準化技術委員會，承擔標準的起草、技術審查工作。制定強制性標準，可以委託相關標準化技術委員會承擔標準的起草、技術審查工作。未組成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的，應當成立專家組承擔相關標準的起草、技術審查工作。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和專家組的組成應當具有廣泛代表性。
[bookmark: a17]第17條
　　強制性標準文本應當免費向社會公開。國家推動免費向社會公開推薦性標準文本。
[bookmark: a18]第18條
　　國家鼓勵學會、協會、商會、聯合會、產業技術聯盟等社會團體協調相關市場主體共同制定滿足市場和創新需要的團體標準，由本團體成員約定採用或者按照本團體的規定供社會自願採用。
　　制定團體標準，應當遵循開放、透明、公平的原則，保證各參與主體獲取相關資訊，反映各參與主體的共同需求，並應當組織對標準相關事項進行調查分析、實驗、論證。
　　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行政主管部門對團體標準的制定進行規範、引導和監督。
[bookmark: a19]第19條
　　企業可以根據需要自行制定企業標準，或者與其他企業聯合制定企業標準。
[bookmark: a20]第20條
　　國家支持在重要行業、戰略性新興產業、關鍵共性技術等領域利用自主創新技術制定團體標準、企業標準。
[bookmark: a21]第21條【法律責任】第一款~§39、§41
　　推薦性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團體標準、企業標準的技術要求不得低於強制性國家標準的相關技術要求。
　　國家鼓勵社會團體、企業制定高於推薦性標準相關技術要求的團體標準、企業標準。
[bookmark: a22]第22條【法律責任】第一款、第二款~§39、§41
　　制定標準應當有利於科學合理利用資源，推廣科學技術成果，增強產品的安全性、通用性、可替換性，提高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做到技術上先進、經濟上合理。
　　禁止利用標準實施妨礙商品、服務自由流通等排除、限制市場競爭的行為。
[bookmark: a23]第23條
　　國家推進標準化軍民融合和資源共享，提升軍民標準通用化水平，積極推動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中採用先進適用的民用標準，並將先進適用的軍用標準轉化為民用標準。
[bookmark: a24]第24條
　　標準應當按照編號規則進行編號。標準的編號規則由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制定並公布。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_標準的實施]第三章　　標準的實施
[bookmark: a25]第25條
　　不符合強制性標準的產品、服務，不得生產、銷售、進口或者提供。
[bookmark: a26]第26條
　　出口產品、服務的技術要求，按照合同的約定執行。
[bookmark: a27]第27條
　　國家實行團體標準、企業標準自我聲明公開和監督制度。企業應當公開其執行的強制性標準、推薦性標準、團體標準或者企業標準的編號和名稱；企業執行自行制定的企業標準的，還應當公開產品、服務的功能指標和產品的性能指標。國家鼓勵團體標準、企業標準通過標準資訊公共服務平臺向社會公開。
　　企業應當按照標準組織生產經營活動，其生產的產品、提供的服務應當符合企業公開標準的技術要求。
[bookmark: a28]第28條
　　企業研製新產品、改進產品，進行技術改造，應當符合本法規定的標準化要求。
[bookmark: a29]第29條
　　國家建立強制性標準實施情況統計分析報告制度。
　　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和國務院有關行政主管部門、設區的市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建立標準實施資訊反饋和評估機制，根據反饋和評估情況對其制定的標準進行複審。標準的複審週期一般不超過五年。經過複審，對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和技術進步的應當及時修訂或者廢止。
[bookmark: a30]第30條
　　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根據標準實施資訊反饋、評估、複審情況，對有關標準之間重複交叉或者不銜接配套的，應當會同國務院有關行政主管部門作出處理或者通過國務院標準化協調機制處理。
[bookmark: a31]第31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支持開展標準化試點示範和宣傳工作，傳播標準化理念，推廣標準化經驗，推動全社會運用標準化方式組織生產、經營、管理和服務,發揮標準對促進轉型升級、引領創新驅動的支撐作用。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四章__監督管理]第四章　　監督管理
[bookmark: a32]第32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有關行政主管部門依據法定職責,對標準的制定進行指導和監督，對標準的實施進行監督檢查。
[bookmark: a33]第33條
　　國務院有關行政主管部門在標準制定、實施過程中出現爭議的，由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組織協商；協商不成的，由國務院標準化協調機制解決。
[bookmark: a34]第34條【法律責任】§40
　　國務院有關行政主管部門、設區的市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未依照本法規定對標準進行編號、複審或者備案的，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應當要求其說明情況，並限期改正。
[bookmark: a35]第35條
　　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有權向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有關行政主管部門舉報、投訴違反本法規定的行為。
　　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有關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向社會公開受理舉報、投訴的電話、信箱或者電子郵件地址，並安排人員受理舉報、投訴。對實名舉報人或者投訴人，受理舉報、投訴的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告知處理結果，為舉報人保密，並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對舉報人給予獎勵。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五章__法律責任]第五章　　法律責任
[bookmark: a36]第36條
　　生產、銷售、進口產品或者提供服務不符合強制性標準，或者企業生產的產品、提供的服務不符合其公開標準的技術要求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
[bookmark: a37]第37條
　　生產、銷售、進口產品或者提供服務不符合強制性標準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品質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商品檢驗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查處，記入信用記錄，並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予以公示；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bookmark: a38]第38條
　　企業未依照本法規定公開其執行的標準的，由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在標準資訊公共服務平臺上公示。
[bookmark: a39]第39條
　　國務院有關行政主管部門、設區的市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制定的標準不符合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款、第二十二條第一款規定的，應當及時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公告廢止相關標準；對負有責任的領導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
　　社會團體、企業制定的標準不符合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款、第二十二條第一款規定的，由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省級以上人民政府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廢止相關標準，並在標準資訊公共服務平臺上公示。
　　違反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規定，利用標準實施排除、限制市場競爭行為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等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處理。
[bookmark: a40]第40條
　　國務院有關行政主管部門、設區的市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未依照本法規定對標準進行編號或者備案，又未依照本法第三十四條的規定改正的，由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撤銷相關標準編號或者公告廢止未備案標準；對負有責任的領導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
　　國務院有關行政主管部門、設區的市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未依照本法規定對其制定的標準進行複審，又未依照本法第三十四條的規定改正的，對負有責任的領導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
[bookmark: a41]第41條
　　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未依照本法第十條第二款規定對制定強制性國家標準的項目予以立項，制定的標準不符合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款、第二十二條第一款規定，或者未依照本法規定對標準進行編號、複審或者予以備案的，應當及時改正；對負有責任的領導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可以依法給予處分。
[bookmark: a42]第42條
　　社會團體、企業未依照本法規定對團體標準或者企業標準進行編號的，由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省級以上人民政府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撤銷相關標準編號，並在標準資訊公共服務平臺上公示。
[bookmark: a43]第43條
　　標準化工作的監督、管理人員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六章__附]第六章　　附　則
[bookmark: a44]第44條
　　軍用標準的制定、實施和監督辦法，由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另行制定。
[bookmark: a45]第45條
　　本法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回首頁>>
【編註】本檔法規資料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機關資訊網為依據；本文僅供參考，如需引用，請以正式檔為準。如有發現待更正部份及您所需本站未收編之法規，敬請告知，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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